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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在武汉购置办公场所的公告 

 

 

为适应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推进公司整体战略的顺利实施，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和外部形象，公司经研究，

拟使用超募资金认购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大道以西、南湖南路以南的光谷

软件园 B3 栋第 9 层、10 层和 11 层房产，以满足公司在华中地区开展业务和全

资子公司武汉市任子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办公使用。该房屋预计购买面积共计

4520.49 平方米，预计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包括购房款、相关税

费、公共维修基金以及后期装修费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2012 年 8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交易事项

公告如下： 

一、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11 号”文件核准，公

司公开发行 1,7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5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265，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4,420,013.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 231,079,987.00 元，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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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武汉光谷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大道以西、南湖南路以南的光谷软件

园 B3 栋第 9 层（整层）、第 10 层（整层）和第 11 层（整层）的所有权。标的

基本情况如下： 

房屋类型：商品房 

房屋面积合计：4520.49 平方米 

土地使用年限：自 2009 年 11 月 30 日至 2059 年 11 月 30 日止 

交付期限：2014 年 3 月 31 日前 

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注：房屋的最终面积以核发的《房地产权证》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改善办公环境、提升形象，为后续发展留出预留空间 

通过本项目建设，公司将在武汉拥有集中的办公场所，满足近几年华中区域

和武汉子公司的办公和研发场所需求，大幅改善公司的办公条件，提升公司形象，

并可以依托舒适的办公环境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进一步促进公司快速发展。 

（二）公司战略布局落地的需要 

 本项目的实施将作为公司武汉区域中心和武汉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此基础上形成集研发、销售、市场、运营管理为一体的区域中心，从而提升公

司在华中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三）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新增了优质的固定资产，能够有效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

为区域中心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公司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从企业长

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可以夯实区域中心的根基，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投

资者、客户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信任度，丰富融资渠道等方面的考虑。 

六、审核和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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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预

计以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关于上述购买房产过

程中的合同签订、款项支付等具体事宜，董事会授权总裁景晓军先生全权办理。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可以满足

公司在华中地区开展业务和全资子公司武汉市任子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

场所需求，符合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将有利于推进公司整体战略的顺利实施，促

进人才培养与引进，实现公司人力资源计划，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和外部形象，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鉴于此，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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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办公场所事项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19日 


